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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檔號：EFD/CPD/CIR 

 

僅經電郵發送 

 

 

 

 

致： 所有獲授權保險人的行政總裁、持牌保險代理機構及持牌保險經紀公司的負責人 

 

 

敬啟者： 

 

「培訓違規匯報」平台 (附電子繳款功能) 現於保險中介一站通推出  

 

我們今天於保險中介一站通推出「培訓違規匯報」平台 (附電子繳款功能)，供各主事

人（包括獲授權保險公司、持牌保險經紀公司及持牌保險代理機構）匯報及處理任何

其已委任或擬委任的個人持牌人，於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的持續專業培訓評核期（及

以後的評核期）內違反持續專業培訓要求，而該持牌人同意透過根據《保險業條例》

（第 41 章）第 84 條簽訂協議1（「第 84 條協議」），接受根據保監局所發布的《不遵

守持續專業培訓規定的罰則框架》對其施加處分的事宜。 

 

保險中介一站通內的「培訓違規匯報」平台，將匯報違反持續專業培訓要求和訂立根

據本局於 2023 年 11 月 14 日的通函所述的第 84 條協議的流程自動化。此平台還允許通

過不同的電子支付方式繳付罰款，加快紀律處分程序，並讓個人持牌人能夠跟進紀律

處分程序的進展。 

 

我們已將用戶指南上載至保監局網站，提供如何在保險中介一站通上使用「培訓違規

匯報」平台及電子繳款的資訊。並於今個月內將示範短片上載至保監局網站。  

 

我們要求各主事人將本通函，發給你委任的個人持牌人，以確保他們瞭解在保險中介

一站通上的「培訓違規匯報」平台。  

 

 

 
1 參閱於 2023 年 11 月 14 日發布的通函中刊載的《修訂《持牌保險中介人持續專業培訓指引》（指引 24）的釋義文件》 

https://www.ia.org.hk/tc/infocenter/forms/User_Guide_Insurance_Intermediaries_Connect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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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對本通函的內容有任何疑問，請電郵至 cpd-dis@ia.org.hk。 

 

 

 

保險業監管局 

法規執行主管 

徐文儀    謹啟 

 

2024 年 8 月 12 日 

 

副本送： 香港保險業聯會  

專業保險經紀協會  

香港保險經紀聯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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